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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   間: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 15 時  

 

地    點: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四八○號三樓 303 會議室  

 

會議主席：總經理 鄭資益 

與會人員： 

◎ 外部委員 

胡寧遠（著名编剧制作） 

朱  峰（果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知名導演） 

黃瓊瑩（鐵人文創娛樂有限公司行銷部經理） 

 

◎ 內部委員 

郭瓊芬（日本台台長） 

林梅蘭（綜合台台長） 

 

會議記錄：葉 曉 芳 

 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 

二、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有關民眾反應因 105 年 3 月底發生內湖隨機殺人事件，建議應禁播「死亡筆記本」

節目，民眾陳情意見如下。【日本台提案】 

 

日本台說明 該劇改編自日本同名暢銷漫畫，同時亦有小說、電影及動

畫等，內容並非該位民眾所指之鼓勵犯罪，且於播出時已

將其列為保護級，並安排於合適時段播出。又本片僅向日

方取得播次 1 次，故無重播之規劃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NCC 函轉民眾就緯來綜合台播出之「來自星星的事之人魔筆記本」節目之意見如下。 

 

外部委員綜合意見     台灣社會每天發生各式各樣的社會事件，如果因此就

禁播節目，反而會影響收視權益，最重要的是應該要再檢

視該節目是否對殺人事件內容做過度詳細之描述，是否符

合節目分級等相關規定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（無） 

 

外部委員綜合意見     同先前所提之意見，先前日本台播出之「死亡筆試本」

為日本電視劇，劇名並非能隨意更動，但現在播出之「來

自星星的事之人魔筆記本」節目是委製節目，電視台對節

目名稱、內容有一定的主導權，如於生內湖隨機殺人事件

發生時播出該節目，恐讓觀眾誤認是「故意」排播該類節

目，建議雖然該節目內容並無違反相關規定，但為避免觀

眾反感，建議應避免於殺人事件發生期間排播，並符合 NCC

於函文上所說的社會責任。 


